
 

 
[萨尔瓦多] 

管理局：卫生领域监管监督员办公室（2025 年 3 月 6 日）  

所需证明文件 

（即经执业医师或受权卫生主管部门 

签发/批准的证明文件） 

限制（即质量和（或） 

数量方面的限制） 

国家主管部门 

（如需了解进一步详情，请与国家 

主管部门联系） 

a) 有效的医生处方 

X 

 

b) 经居住国卫生主管部门核准的医生证明 

X 

 

c) 由目的地国卫生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  

X 

 

d) 向目的地国海关出示原始处方 

X 

 

e) 如有其他类型的文件，请予说明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这四份文件可单独出示用于支持旅客申请携带自用药品入

境许可。此类申请最好在抵达本国之前提交，以便获得卫

生领域监管监督员办公室签发的书面许可。若在抵达之前

没有申请许可，旅客可在入境时出示上述任何文件，以便

能够将相关药品带入本国。  

天数 / 数量/剂量 Name: 

 

Address: Blv. Merliot/Av. Jayaque, Urbanización 

Jardines del Volcán, Santa Tecla, La Libertad 

Sur, La Libertad 

 

Tel.: (503) 78607023 or (503) 25225017 

 

Fax: (503) 25225075 

 

email: jose.reyes@srs.gob.sv 

 

天数：根据治疗需要，以在本国停留

的天数为限 

 

数量/剂量：（允许使用来源国主治医

生处方的剂量） 

 

麻醉药品 

 

X 

 

精神药物 

 

X 

 

被禁药物清单。如有被禁药物，请予

注明 

 

目前，唯一被禁药物是口服和含有作

为申报成分的麻黄碱的药物剂型，以

及含伪麻黄碱的所有药物剂型和用于

生产伪麻黄碱的原料。 

 

其他信息 


